
44

工作研究CHINA STATE FINANCE

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综合监管机制研究

级政府对所属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

金额每年都在增加，但其增长速度和财

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相比明显偏低，公立

医院依旧要依靠社会支出和患者个人支

出来负担大部分的医疗成本（见表）。

2. 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制度不完备，

缺乏监督。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

的不完备充分体现在补偿依据不明确

上，之前的一般做法是地方政府根据公

立医院的床位来进行补偿，使得一些公

立医院通过盲目扩大自身规模或舞弊

来获取更多财政补偿，此时也未有监

管部门跟进监督，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

的综合监管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后来一

些地方的“定额包干”制使得财政补偿

又具有了极大的随机性，地方政府往往

是以一方财力状况而非该地区卫生需

求来提供财政补偿，未能做到效率最大

化。补偿标准不合理使得供给方和需求

方之间的资金衔接出现漏洞，综合监管

难以开展。

二、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

及监管机制思考

（一）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综

合监管机制改进方式分析

在开展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综合监

管机制改革之前，应先厘清我国政府所

要通过公立医院实现的社会职能，对不

同的医疗服务采取直接支付或交付市场

运转等不同方式。

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负担着科研、教

学职能，政府应逐步放手并广泛托付第

三方进行管理。公立医院在自身经营过

程中负担着公益性职能，例如为受灾群

众、城乡经济困难群体、无医保户、残

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治疗，这事

实上正是在履行政府“扶贫济困”的职

□曹栓成 陈剑平 罗晓

公立医院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同

时还肩负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一些中

央所属公立医院还起着科研、教学、学

科建设等重要作用。随着“看病难、看

病贵”及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的日趋突

显，新形势要求我国对公立医院财政补

偿及监管机制进行变革。 

一、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财政

补偿及综合监管机制现状及问题

（一）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

机制现状

我国财政补偿公立医院主要涵盖其

开展业务活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而产

生的各项成本和费用支出。在我国以公

立医院为主体的公立医疗体系中，医疗

服务收费与财政补偿是公立医院运转的

主要资金来源。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财

政补偿机制正处在从供给方补偿到需求

方补偿过渡的多方补偿阶段，我国对医

疗事业的财政补偿路径基本已调整为通

过患者进行间接补偿。

（二）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综

合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纵观全国公立医院发展，普遍存在

着“小医院吃不饱、大医院人满为患”的

情况。“看病难、看病贵”没有根本解决，

医患纠纷不断爆发。出现这样的情况，

与我国医保体制不协调、公立医院经营

机制落伍、中央及地方财政补偿机制不

畅等诸多因素有关。其中，财政补偿机

制不畅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总量不足。各

表  2001—2010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及政府卫生支出费用情况表

（注 ：数据援引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11》）

年份
卫生总费用 (亿元 )

卫生总费用
构成 (%) 卫生总费用占

GDP百分比（%）
合计 政府卫生支出 政府卫生支出

2001 5025.93 800.61 15.9 4.58

2002 5790.03 908.51 15.7 4.81

2003 6584.10 1116.94 17.0 4.85

2004 7590.29 1293.58 17.0 4.75

2005 8659.91 1552.53 17.9 4.68

2006 9843.34 1778.86 18.1 4.55

2007 11573.97 2581.58 22.3 4.35

2008 14535.40 3593.94 24.7 4.63

2009 17541.92 4816.26 27.5 5.15

2010 19921.35 5688.64 28.6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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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公立医院日常医疗经营则应交予公

立医院自行运转，政府应增加对患者的

医疗补偿力度，以保障公平。

对于一些具有显著外部性或需要跨

区域统筹的公立医疗单位，我国中央财

政应积极接手进行调控，对公立医院进

行直接财政补偿的任务也应当更多地交

予中央政府。分税制改革后各地公立医

院受制于当地财政水平，从而使医疗水

平差距拉大，应由中央财政加以弥补。

机构建设上，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应在一线及时开展就地

监管，突出中央财政驻地监察部门的行

政主体作用。

（二）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监

管机制改革思路探讨

1. 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综合监

管机制架构 ：突出医疗主体的积极性。

对于财政补偿公立医院科研事业，应当

交予专业化的第三方主导，其可以是医

疗产品生产公司或医疗科研委员会，一

些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科研项目，可以

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医疗研究，这将有利

于医疗研究的成果及时转化，政府对此

应监管其运行是否合法并界定产权。对

于财政补偿的公立医院教育事业，其第

三方应为大学或医学专科院校。国家针

对医学院学生实习的情况，联合学校成

立专门的实习指导中心，有规划地开展

学生教学实习活动，同时设立机构的专

项管理账户，医院、学校经费纳入统一

管理，学生补助统一发放。

对于弱势群体，财政部门应联合社

保部门建立档案，一旦就诊，财政补偿设

立的专用扶助基金账户便应及时跟进，

通过信息库审核补偿情况，每一笔账务

往来都可以纳入实时监控程序加以救助。

对一般患者的补偿依旧要以医疗保

险为主流，以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补偿

公立医院的经营成本，并细化管理，按

患者病种、实际情况来支付对公立医院

的补贴。

2. 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综合

监管机制改进 ：突出信息技术改进。公

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改革后新增的第三

方和各类基金账户应成为财政部门开展

综合监管的重点，财政系统应利用信息

技术及时覆盖，纳入财政统一监管，对

其账户实时监控。同时对财政补偿的支

付也应建立起涵盖公立医院的监管信息

网，及时与社保机构的信息系统对接。

3. 公立医院财政补偿及综合监管机

制实施主体 ：突出中央财政机关作用。

各地医疗科研委员会应由财政部资助，

以中央财力保障各地的科研活动不受当

地财力制约，纳入全国统一管理，将有

利于科研活动在全国范围交流、合作。

表  2001—2010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及政府卫生支出费用情况表

科研经费、部属医学教学经费划拨与救

助基金监管应交予财政部派驻各地的财

政监察机构实施，以就地开展综合监管

的优势保证财政资金有效使用。

公立医院信息网建设也应当交予中

央财政统筹负责，以便全国联网、信息共

享。财政部驻地方财政监察机关可以主

持成立相关公立医疗信息监管委员会，

代为处理日常监管活动，监控账目往来，

中央财政监管系统再对其行为进行行政

监管。这样通过中央财政的扶持打破各

地医疗服务的隔绝态势，调控医疗资源，

促进各区域间公立医疗均衡分布。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湖北专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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